
数字公民的身份确认及权利保障

作者： 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数字化生存已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属

性与核心机制， 数字公民身份问题由此应运而

生。 数字公民是自然公民的数字化身与数字表

达， 承载着数字公共生活中的公民身份、 行动逻

辑和权利义务关系。 数字赋能和技术赋权的不平

衡， 导致数字公民遭遇机制性游离困境， 这具体

表现为平台构架中数字公民的边缘化、 算法决策

中数字公民的离场化、 数字控制中数字公民的对

象化、 技术赋权中数字公民的失能化、 技术理性

中数字公民的去人化等。

数字公民的机制性游离， 对公民的平等自

由、 基本权利和民主法治价值形成了严峻挑战。

消解数字公民的机制性游离， 加强数字公民权利

的法治化保障， 维护数字社会的公平正义， 需要

坚持“以人为本” 的数字法治原则， 实现数字公

民身份的合法化确认， 构建包容共治的数字民主

机制， 提升数字公民的素养能力。

数据何以确权

作者：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我国民法典已经确认了数据的民事权

益客体属性， 为数据确权提供了民事基本法层面

的依据。 虽然有关数据政策和地方性立法确认了

数据权益， 但在全国性立法层面并没有对数据确

权作出回应。 数据确权是数据立法需要解决的关

键问题， 数据确权有利于保护劳动， 可激励数据

生产， 促进数据流通， 强化数据保护。 由于现有

法律制度如反不正当竞争法、 知识产权法、 个人

信息保护法等无法实现对数据的全面保护， 因此

数据确权立法势在必行。

数据立法要在区分数据来源者和数据处理者

权利的基础上， 构建数据确权的双重权益结构，

尊重和保护数据来源者的在先权益， 确认和保护

数据处理者的财产权益， 包括持有权、 使用权、

收益权、 处置权以及数据财产权遭受侵害或者妨

碍时的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请求权。

夫妻债务的清偿顺序

作者： 叶名怡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夫妻共同债务应被定性为一种有清偿

顺序的连带债务。 比较法经验表明， 夫妻共同债

务的有限责任通常是作为“共债推定” 的配套制

度而存在， 而我国现行法确立的是“个债推定”。

鉴于我国夫妻财产归属欠缺明晰的公示方

法， 破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责任财产的范围， 而

在于夫妻债务的认定范围。 只要坚持将“夫妻共

同债务金额” 与“确定的受益金额” 等同， 从严

认定共同受益型夫妻共同债务， 就既能与第三人

受益返还的财产法原理相一致， 又能有效消除连

带债务的严苛性。

夫妻共同债务应首先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

不足时才能以双方个人财产偿还； 夫妻一方个人

债务应首先以其个人财产偿还， 不足时才能以夫

妻共同财产中的一半份额偿还； 当夫妻一方个人

债务与夫妻共同债务并存时， 夫妻共同财产应首

先用来偿还夫妻共同债务， 即便债权人为同一人

也应如此。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仅规定了夫妻个

人债务的责任财产执行顺序， 尚需补足其余两项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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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尚法律并维护权利的法治能够强化经济动机、 提升市场信心。 这个道理含有两个方面

的逻辑。 简单来说， 法治通过产权保障劳动成果， 通过合同激励投资未来。

□ 应对“灰色手段”， 合乎法治的方式是努力优化法律规定和监管举措， 确保灰色手段因为

合规风险而日益被市场自主淘汰； 而不是溯及既往把已经实施的灰色手段非法化， 剥夺

因此获取的财产利益。

□ 法治通过契约激励未来， 在法治环境下， 无论是公民之间的私人契约 （合同）， 还是政府

和百姓之间的社会契约（法律）， 都应说好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仅当下这么做， 除非经过

法定的变更程序， 否则将来也要这么做。

□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 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智慧， 但

只有把“法治也是生产力” 与它们配套时， 科技、 人才和创新的经济威力才能更好发挥

出来。

法治也是生产力
程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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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 通

常取决于国民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和

动机。 如果其他条件相当， 国民的整体能

力越强， 动机越大， 发展就快； 反之， 发

展就慢。 并且， 能力和动机两个要素缺一

不可。 这个简单道理虽不是理解经济发展

的全部奥秘， 但也是关键原理之一。 然

而， 动机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经常被

有意无意忽视或者轻视了。

当下， 中国经济最大的困难之一正是

部分国民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动机不足：

各类消费和投资相当疲软， 市场信心不

足。 经过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个人、 家

庭、 企业和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高负荷运

行， 市场情况不仅仅影响经济自身， 同样

具有极大的政治和社会外部性。 由于信心

不足， 过去四十多年一直引领我们迈向更

好生活的经济引擎能否在疫情之后根本上

长期好转， 目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我国而言， 这个问题是前所未有

的。 改革开放之前，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口

袋就没有宽裕过， 即便想花钱， 也没得

花。 改革开放以来到疫情之前， 中国人越

来越有钱了， 消费繁荣、 投资旺盛。 这源

于大家对未来有发自肺腑的信心和向往。

现在的问题是全新的： 老百姓仍有些许存

粮， 但不敢消费， 不愿投资， 一部分人甚

至还想方设法往外转移。 简言之， 让国人

对经济未来有信心，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像

当前这样迫切。

要缓解这个问题， 关键药方之一是法

治。 法治或许不能直接提升国民参加生产

经营活动的能力， 但却能够强化动机、 增

强信心。

“尚法维权” 能够强化经济动机

在现代政法话语中， 法治有很多定

义。 但是， 不管如何定义法治， 其最基本

的内涵是“尚法维权”。 “尚法” 意味着，

相对于国家政策、 道德规范、 宗教准则和

个人意志等而言， 法律是国家治理、 经济

活动和社会生活所要遵循的最重要行动指

南。 虽然其他行动指南也有重要价值， 比

如国家政策可以对重要产业进行针对性扶

持， 个人意志则可以帮助在关键时刻做正

确抉择， 但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是法律至

上的行动指南———其他行动指南仅限于弥

补法律的不足， 而不是越俎代庖。 “维

权” 也就是法律的基本功能是维护公民的

生命、 健康、 自由和财产等权利不受到任

何公权或者其他私人的肆意侵犯。 虽然权

利并不是绝对的， 但却是当代人的核心利

益所在， 平等且包容的权利配置能够吸引

更多人来参与建设经济共同体。 这也是当

代有些国家成功、 有些国家失败的关键所

在。

崇尚法律并维护权利的法治能够强化

经济动机、 提升市场信心。 这个道理含有

两个方面的逻辑。 一个方面的逻辑是， 基

于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及其运行， 法治可

以保障人们过去得到的劳动成果或者财产

利益； 另一个方面的逻辑是， 基于各类合

同的法律制度及其运行， 法治可以激励人

们用现有的劳动成果去换取未来的更大收

益。 简单来说， 法治通过产权保障劳动成

果， 通过合同激励投资未来。

坚守法治思维应对灰色手段

当然， 产权并不保护非法获得的“劳

动” 成果， 而只是确保人们不会无故失去

不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财产利益。 值得

注意的是， 这里面有个微妙但极其重要的

区别： “不是通过非法手段” 不等于“通

过合法手段”； 前者除了包含后者之外，

还包含“通过既不合法也不非法的手段”

（通俗说是“通过灰色手段”）。 在市场活

动中， 对于个人或者企业通过灰色手段获

取的财产利益， 政府要审慎应对。 合乎法

治的应对方式是努力优化法律规定和监管

举措， 在允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确

保灰色手段因为合规风险而日益被市场自

主淘汰； 而不是溯及既往不断重新定义过

去的规则， 把已经实施的灰色手段非法

化， 然后剥夺人们因此获取的财产利益。

在市场经济中， 灰色手段可能是不道德

的， 但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是非法的。 这

种应对方式是对“法无禁止即可为” 这个

私法基本原则的重申而已。

遗憾的是， 目前有些监管部门存在一

种错误倾向， 不断地把过去发生的灰色手

段非法化， 然后收缴其所得或者施加其他

惩罚。 可以这么说， 在任何国家市场建设

的初期或者某种产业刚刚兴起之时， 以灰

色手段谋利是常见的现象， 甚至是创新所

必须的。 当监管部门不断重新定义已经实

施的行为， 很多在过去通过灰色 （但不违

法） 手段获得的财产利益就永远处在不确

定状态， 人们有随时会被剥夺财产的不安

全甚至恐惧感。 当前部分先富阶层的移

民， 很多是出于这种心态。 当然， 我们为

过去的“灰色” 正名， 并不是鼓励将来的

“灰色”， 更不是为“非法” 辩护。 只是，

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 超越法治的行业整

顿， 可能会因为让行业失去信心而造就最

大的腐败———市场的颓败。

有效契约提升行为预期和信心

法治不仅保障过去， 同样会激励未

来。 在法治环境下， 无论是公民之间的私

人契约 （合同）， 还是政府和百姓之间的

社会契约 （法律）， 就是说好怎么做就怎

么做； 不仅当下这么做， 除非经过法定的

变更程序， 否则将来也要这么做。 所以各

种合法的契约就很重要。 只要契约有效，

我们就可以放心去“寅吃卯粮”， 而不怕

他人恣意影响我们的将来。 用韦伯的术语

讲， 法治可以提升人们行为的“可计算

性”； 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说， 法治可以

“把激励搞对”。 只要契约有效， 我们用劳

动成果投资的未来就会更大程度掌握在自

己手中， 事情砸了， 也不太会怨政府、 恨

社会， 当然也就对市场更有信心。 遗憾的

是，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 在

“腾笼换鸟” 升级产业结构时， 采取过度

开展市场监管、 消防、 环保等执法检查手

段， 甚至用停水停电等极端措施， 强制要

求民营企业迁走、 腾出用地指标， 对企业

的正常经营造成了损害， 严重地损害了人

们投资未来的信心。

法治和科技等合力提升生产效率

正因为法治对于振兴市场信心的重要

性， 我们不妨大声讲， 法治也是生产力。

把法治视为“生产力”， 是因为保护产权

和合同的法治能够提升国民的市场动机而

增加综合经济产出效能。 在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经典表述中， “生产力” 是指

生产效率， 由劳动力、 劳动工具和劳动对

象三个要素构成。 其中， 劳动力就包含了

劳动者的能力和动机。 在经济建设中， 法

治的核心功能就是强化动机———强化人们

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财富的意愿， 强化人们

与他人交易并投资未来的意愿。

说法治也是一种生产力， 意味着， 科

技等仍然扮演着生产力的角色———科技发

展会优化劳动工具， 并通过增强劳动者的

能力而提升生产效率。 只不过法治因影响

劳动者的动机而会对科技和其他生产力要

素产生“系数效应”。 当法律鼓励强权剥

夺他人劳动成果或者肆意毁约时， 这个系

数就是负的， 人们就越可能通过科技或者

其他能力去豪夺巧取他人的财物， 综合起

来对经济的伤害就越大。 当法律无视产权

或者合同时， 这个系数的值就很低， 甚至

为零， 导致人们不做事 （所谓“躺平”），

或者只顾眼前利益 （所谓“内卷”）。 只有

当法律坚定保护财产和合同时， 这个系数

就很高， 人们才会发挥自己的最大才能去

进行科技创新并投资未来。

简言之， 法治通过调节人们的行为意

愿来影响社会的综合经济产出效能。 在这

个意义上， 二十大报告明确的“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

动力” 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智慧， 但只有把

“法治也是生产力” 与之配套， 科技、 人

才和创新的经济威力才能更好发挥出来。

当然， 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难题非常

复杂， 并不只是动机和信心问题。 但是，

动机是个极其重要的要素， 而法治又是可

以撬动信心的关键杠杆。 因此， 我们要大

声疾呼： “法治也是生产力”！ 政府或许

要发挥“走遍千山万水， 想尽千方百计，

说尽千言万语， 吃尽千辛万苦” 的精神，

让法治中国建设“做得千真万确”。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博导，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

副院长、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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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齐 ， 遗失执行公务证 ，

编号310206489， 有效期2023年

1月1日—2027年12月31日 ， 声

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2012年1月12日， 我站救助

了一名女性求助人员， 自述姓

名宋圆菊， 现年约61岁。 2023

年8月8日， 该人因病经抢救无

效死亡， 望家属或知情者自公

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 与我站

联系逾期死者将作无主遗体处

理。

联系地址： 府村路500号

电话： 32030555 62049372

（业务科）

特此公告。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

2023年8月11日

公 告


